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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延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进展公告 

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受理日期：2017 年 1 月 9 日 

（二）受理机构名称：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

（三）受理机构所在地：北京市密云区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原告或申请人基本信息 

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上海延华饲料有限公司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王松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李一超，上海延华饲料有限公司

员工，联系地址-嘉定区南翔镇嘉美路 1399 号 1 幢一层。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二）被告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

 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北京海华云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邵祈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暂无 

4. 其他信息：暂无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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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

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无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无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四）基本案情 

2014 年，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《华夏畜牧北京密云牧场饲料配

套项目合作协议》约定，原告在北京市密云县西康各庄华夏密云牧场

为被告建设奶牛饲料配套项目“三、合作模式（一）合作期限”约定，

项目建设完成投入生产后，被告应与原告签订五年期总供应量不少于

15 万吨的采购合约，由原告向被告供应饲料。合约期满后，被告采

用招标方式或协议方式选择饲料服务上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原告享有优

先权。如果合约期内，总采购量不足 15 万吨，合作期限可以相应顺

延或双方协商在被告支付设备残值后移交设备所有权予被告。“三、

合作模式（四）计重、计价原则 2、计价原则”约定，计价原则：以

成本透明作为计价原则，即：单价组成=原物料成本+加工费用+折旧

摊销+利润。C、设备折旧摊销：设备暂按 26 元/吨计提，如运行期间

满 5 年后，设备折旧未能摊销完毕，被告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清设备残

值或延长合理运营期限继续摊销。同时双方确认，被告支付给甲方的

饲料货款中包含的设备折旧累计达到人民币 400 万元后，即不再计提

及支付设备折旧。D、固定利润率：每吨 45 元。“三、合作模式（五）

货款及费用结算”约定，货款每月底结算一次。“四、其他 2”约定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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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的，双方应友好协商，协商未果的可交原告住所

地法院裁决。 

合作协议签订后，双方签订一份《蒸汽压片玉米/玉米粉购销合

同》，合同第 6 条约定，付款方式及期限：单价随市场行情上下浮动，

货到检验合格且受到乙方开具的合规发票后每月 20 日结算上月货款。 

根据原告与被告的对账记录，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，被告尚

拖欠原告货款合计 5,424,125.60 元。饲料配套项建成投产后，被告一

直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月支付货款，长期拖欠给原告造成巨大的资金压

力。为此，原告分别在 2016 年 8 月 17 日、2016 年 12 月 6 日、2016

年 12 月 9 日向被告发函催要拖欠的货款与资金占用成本，但被告一

直未履行相应付款义务。 

（五）诉讼或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《蒸汽压片玉米/玉米粉购销合

同》； 

2、判决被告向支付拖欠货款 5,424,125.60 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

（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，计算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0 日起，

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）。 

3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诉讼依据： 

原告认为，被告长期无故逾期支付货款且经原告多次催告后仍

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，被告的行为应构成根本性违约。原告为维护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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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合法权益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 94 条、第 97 条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119 条的规定向法院起诉，请求

依法判决。 

（六）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

不适用 

（七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我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收到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

定书。 

上海延华饲料有限公司是上海延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。 

三、判决、裁定或裁决情况 

2017 年 2 月 3 日，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6）京 0118

民初 9339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结果如下： 

原告上海延华饲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海华云都生态农业有限

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密云区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立案。

在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，原告上海延华饲料有限公司于 2017

年 1 月 20 日以已与被告北京海华云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和解为

由，向密云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。 

密云区人民法院准许原告上海延华饲料有限公司的撤诉申请。 

原告上海延华饲料有限公司已负担本案件受理费 49,768.00 元，

减半收取 24,884.00 元。 

四、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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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五、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

截止本公告，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，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

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

目前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，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

大影响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16）京 0118 民初 9339

号 

 

 

 

上海延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2 月 24 日 


